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梨政复〔2025〕188号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王XX，女，汉族，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为220322XXXX，现住辽宁省沈阳市XX，联系方式为134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毕志杰，梨树县人民政府县长。
申请人王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人民政府作出集体土地及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决定不服，于2025年11月21日以邮寄的形式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并向本机构提交了《关于失地社保复议申请》《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货币补偿）》及《中华建设银行现金支票》。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申请人虽未说明具体的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且未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但申请人王XX《关于失地社保复议申请》已表述清楚其复议请求系：不服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请求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货币补偿）》载明的征收主体系梨树县人民政府。因此，再通知申请人补正已不必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辖下列行政复议案件：（二）对下一级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第三十条第一款（六）项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六）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综上，申请人王XX不服梨树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不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复议申请应当向四平市人民政府提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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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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